
本港外賣點餐、網購愈趨普及，外賣平台送

餐員及送貨員人數持續上升，但他們一直未受

《僱員補償條例》的工傷保障所涵蓋。2025年施

政報告提出立法完善平台工作者工傷補償機制將

落地，勞工及福利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

議，為從事食物及貨物外送服務的平台工作者設

立工傷補償機制，期望今年內提出立法建議。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相關立法是 「從無到

有」 的突破。工會表示歡迎立法，目前擬議立法

框架已與僱員補償保險看齊，建議考慮擴大立法

覆蓋的工種範圍。外送員群體普遍歡迎

立法，期望新框架盡快落地實施。有學

者預期新例會增加平台成本，最終或轉

嫁至消費者，但相信會是合理的增幅。

大公報記者 張騰、黃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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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賣及送貨員因工傷亡 平台須賠償外賣及送貨員因工傷亡 平台須賠償
特區政府年內提立法建議 極端天氣工作有保障

責任編輯：鄭小萍 美術編輯：莫家威

高齡商用車司機體檢 研增視力聽力要求

學者：平台成本增加 或轉嫁消費者
本港外賣及送貨平台從業員往往

以自僱形式工作，對於平台公司將來
若要加強保障從業員的工傷權益，會
否推高經營成本，中文大學劉佐德全
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

表示，增加的成本或會轉嫁消費者，例如配送
費、服務費加價等。他認為成本上調是社會福
利升級的合理代價，情況與本港調升最低工資
後、物價輕微波動的邏輯相似，屬正常的市場
調整，相信增幅會是合理水平。

莊太量昨日向大公報記者表示，疫情期間
配送需求旺盛，外送員收入可觀，惟市場逐漸
飽和後，部分平台公司陸續下調配送單價，從
業員收入減少，且絕大部分兼職、散工、自僱

送貨員均處於零保障狀態，令業界近年不時出
現爭議。

莊太量認為，自由市場競爭必須設立社會
保障底線， 「消費者享受低價，也不能建立於
剝削從業員福利之上。」 現時部分平台公司依
靠不投保、零福利的低成本模式搶佔市場，反
觀保障員工的經營企業成本更高、競爭力被削
弱。一旦外送員遇到交通意外或工傷，醫療開
支均需自行承擔，單靠市場自我調節無法解決
問題，有必要盡快立法彌補漏洞。

多國推新規保障平台工作者
平台經濟在世界各地發展迅速，不少地區

和國家在保障平台工作者方面，推出不同措

施。西班牙於2021年制定《騎士法》，加入
平台速遞員屬於僱員的法律推定，從而賦予其
標準僱員權益，歐盟其後亦仿效該做法。

新加坡則為平台工作者新增一個獨立受僱
類別。2024年9月，新加坡國會通過《平台工
人法案》，確認10.1萬名平台工作者（佔總勞
動人口3%）屬於另一勞動群體，並賦予特定
保障（如退休金、工傷保險和集體談判權）。

內地則在2021年7月發布兩份指導意
見，把平台工作者納入 「不完全勞動關係」 ，
旨在為他們提供基本保障（如最低標準工資和
工傷保險）。2023年11月，相關部門發出補
充指引，進一步闡明保障措施的實施安排。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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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假四個半月補償1萬 外賣員：遠低合理水平
政府計劃為平台工作者設立新保

障框架，外送員群體普遍歡迎。多位
現職外送員昨日接受大公報訪問，憶
述工傷親身經歷，揭示現行平台保障
機制存在明顯不足，工傷補償金額低

於合理水平，期望新框架盡快落地實施。
外送員黎先生每日騎電單車送餐點，他向

《大公報》表示，外送員經常往返馬路及車流
之間，加上工時普遍較長，發生交通意外或其
他工作事故的機會亦相對較高。他指平台設有
送餐時限，外送員普遍希望 「盡快完成訂單，
再接下一張訂單」 ，時間壓力無形中增加工作
風險。他認為政府立法加強對平台外送員的工
傷保障，可助他們取得合理補償。

外送員Raj向《大公報》表示，去年5月
配送外賣訂單期間遇意外，需留院9日，出院

後獲醫生簽病假四個半月。他展示的外賣平台
應用程式截圖顯示，意外前一個月收入達
33585元，若按政府建議的立法框架計算，他
每月可獲約26800元補償。他指該平台最終僅
表示願以每月5000元的水平，支付兩個月補
償，合共10000元，但至今未到賬。他期望有
關措施盡快落實。

冀設最低工資收入保障機制
擁有逾20年外送經驗、在外賣平台任職

車手約6年的Alex向大公報記者憶述，今年2
月在北角配送外賣途中，不慎倒地，手腕先着
地，送抵急症室後確診骨折，需打石膏，住院
約一周，休養近4個月才完全康復。他指其任
職的平台公司，有協助處理未完成的訂單，並
着他保留醫療單據，以申請意外保險補償。

不過，Alex表示保險補償僅以受傷前一個
月的日均收入計算，而事發前正值新春假期，
他日均收入僅百餘元，故實際獲得補償僅約千
餘元。他稱正常每日工作12小時，收入約
1000元，若以政府建議框架計算，他受傷可
獲約24000元賠償，與實際獲得的保險補償相
差甚遠。

Alex稱，外送平台行業競爭激烈，平台之
間為爭奪市場份額，持續下調每單運費，導致
車手被迫延長工時以維持收入水平，每日工作
14至16小時的情況相當普遍，過勞駕駛構成
嚴重道路安全隱患。他期望政府參考規管其他
行業的做法，為平台工作者設立類似最低工資
的收入保障機制，並訂明最高工時限制，從制
度層面確保車手安全。
大公報記者 張騰、李芊泓 實習記者 黃紫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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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不適合駕商用車的疾病及身體傷殘項目

1.未能符合指定視力標準

2.較佳耳朵聽力受損超過40分貝

4.無法克服或矯正的複視

6.認知障礙症

8.危及生命的室性心律失常並植入心臟除顫器

9.需要使用輔助氧氣的慢性肺病

3.單眼視力

5.夜盲症

7.惡性腦腫瘤

商用車強制體檢門檻由70歲提早至65歲，並縮
短65歲或以上商用車司機駕駛執照有效期，增加
年長司機體格評估頻率

商用車司機年齡

65-67歲

68-69歲

70歲及以上

資料來源：運輸及物流局

擬議駕照有效期

3年

2年

1年

體檢頻率

每3年體檢續牌

每2年體檢續牌

每年體檢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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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歲巴基斯坦籍外賣員夜晚
送餐，駕駛電單車沿觀塘道
行駛時被巴士輾過死亡。

2025年9月14日

家屬於同月向平台申請保險賠償，至今年
1月仍未有明確賠償結果。

43歲點餐平台外賣員送餐時遇車禍，兩度開
腦，住院逾5個月，康復後有多項永久後遺
症。

透過平台意外保險獲約9萬元住院及病假
賠償；申請法定僱員補償因不被認定為僱
員身份，2024年8月法援申請被駁回。其
後提起民事訴訟，暫無結果。

保障外賣及送貨員立法建議
•平台工作者受保障的工作期間，界定為
由開始前往指定地點執行提取任務的行
程起計算，直至食物／貨物送達指定地
點（包括食物／貨物送達後返回平台工
作者使用的交通工具途中），或訂單被
取消情況下的指定時間。

•如工傷意外發生時，平台工作者同時服
務於多個平台，各涉事平台須分攤賠償
責任。

•如平台工作者在送遞工作終止後四小時
內，由其執行平台工作的地點隨即前往
其居所的途中遭遇意外，而意外發生時
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紅色／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政府公布的 「極端
情況」 正生效，有關的平台工作者可獲
工傷補償。

•受傷個案可獲補償項目：暫時喪失工作
能力補償（即工傷病假錢）、永久喪失
工作能力補償、醫療費及義製人體器官
及外科器具的費用。

•死亡個案可獲補償項目：死亡補償、殯
殮費和醫護費。

•類似《僱員補償條例》每月最低收入的
規定將不適用於計算平台工作者工傷病
假期間的按期付款；在計算死亡補償及
永久地完全喪失工作能力可獲的補償金
額時，有關最低補償金額（分別為
514510元及584220元）及每月收入最
高限額（38670元）的規定則適用於平
台工作者的補償。

•平台工作者因工傷意外喪失工作能力或
死亡時，平台公司需於14天內或7天內
向勞工處處長呈報。

資料來源：勞工及福利局、勞工處

近年涉及外賣員傷亡個案

點餐平台尼泊爾籍外賣員送餐時被輕型貨車撞
倒，右手受傷、鎖骨骨折，獲批15個半月病
假，留有慢性肩痛、手指麻痹等後遺症。

入稟追討工傷賠償，法庭認定雙方不存在僱傭
關係，訴訟未開審即被剔除；敗訴後遭點餐平
台追討28萬元訟費，因無力負擔放棄上訴。

2022年2月26日

法官裁定點餐平台須負八成責任，向外賣員賠
償近134.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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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建議收緊商用車司機體檢年齡要求，
爭取明年中落實措施。

點餐平台南亞裔外賣員在8號風球期間完成訂單
後，駕駛電單車回家途中發生意外，骨折導致四
頭肌肉萎縮，無法再做送貨工作。

【大公報訊】記者鄭文迪報道：高齡司機駕
駛安全問題近年備受關注，政府建議新增不適合
駕駛商用車的疾病及身體傷殘項目，包括未能符
合指定視力標準、聽力受損嚴重等，並將商用車
司機強制體檢門檻由70歲提早至65歲，同時縮
短65歲或以上商用車司機駕駛執照的有效期，讓
司機作更頻繁的體格評估，65至70歲高齡商用
車司機須 「五年兩檢」 。政府計劃今年內向立法
會提交法例修訂方案，爭取明年中落實措施。

運輸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提到
本港65歲以上商用車持牌司機比例由2016年
17%飆升至2025年34%，即每三名職業司機便
有一人達65歲或以上。

運物局表示，考慮本地實際情況後，建議收
緊商用車輛司機須接受體格評估以獲發駕駛執照
的年齡要求，由70歲提早至65歲，並縮短65歲
或以上商用車輛司機駕駛執照的有效期，讓司機

作更頻繁的體格評估。年齡介乎65至67歲的執
照申請人，可獲發3年有效期的駕駛執照；年齡
介乎68至69歲的執照申請人，可獲發兩年有效
期的駕駛執照；年滿70歲或以上的執照申請人，
則可獲發1年有效期的駕駛執照。換言之，65至
70歲日後須 「五年兩檢」 。

運物局同時提出，新增只適用於商用車輛司
機的疾病及身體傷殘項目（詳見列表）。如申請
人或持有人患有相關疾病，其商用車輛駕駛資格
將不獲簽發或會取消；若有關人士在駕駛執照逾
期或取消後三年內提交醫療報告證明痊癒，可再
獲批續領或恢復商用車輛駕駛執照。

可要求交醫療報告
不遵從可取消駕照

政府亦建議賦權運輸署署長，如對駕駛執照
申請人或持有人的健康狀況有懷疑，可以要求他
們提交醫療報告，如相關人士不遵從，署方可取
消其駕駛執照、拒絕簽發或將執照續期。運輸及
物流局亦正與醫務衞生局研究，讓為司機進行體
格評估的醫生，可以經 「醫健通」 簽發體格檢驗
證明書，並建立系統資料傳輸機制，將評估結果
傳送至運輸署以應用於駕駛執照申請。

資料來源：大公報記者整理

2022年12月29日
2020年8月18日

各平台須按比例分攤賠償
立法會秘書處於2024年的一項研究顯示，2023年全港

約有11.4萬名平台速遞員和網約車司機，佔本地就業人口約
3%。勞工及福利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針對平台
工作者普遍同時服務多個平台的特點，引入分攤賠償責任機
制。如工傷意外發生時，工作者同時服務多個平台，各涉事
平台須按比例分攤賠償責任。擬議新法例將明確定義 「平台
公司」 及 「平台工作者」 ，保障對象涵蓋所有與平台公司訂
立工作協議、擁有登記賬戶並按協議獲得報酬的人士。

局方建議，為平台工作者在執行工作期間、因遭遇意外
導致受傷或死亡，提供法定保障。但若遇上惡劣天氣，由於
工作者可自行決定是否外出送單，當局認為毋須另訂條款。
但文件訂明，如工作者在送遞工作終止後4小時內、由工作
地點返回居所途中遭遇意外，而當時正生效八號或以上風
球、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或 「極端情況」 ，仍可獲工傷補
償。

賠償標準方面，政府建議受傷個案可獲工傷病假錢、永
久喪失工作能力補償、醫療費等；死亡個案則有死亡補償、
殯殮費和醫護費。由於平台工作者多以零散形式工作，《僱
員補償條例》中每月最低收入的規定將不適用，死亡補償及
永久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最低補償，以及每月收入最高限額
的規定則適用於平台工作者，確保其傷亡保障與一般僱員看
齊。局方同時建議，平台公司須於14天內向勞工處呈報工
傷意外，若涉及死亡個案則需7天內呈報。

建議手部勞損納入職業病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林振昇表示，政府以立法

方式為平台工作者提供工傷保障，是 「從無到有」 的突破值
得肯定，他期望法例能盡快通過。不過，現行《僱員補償條
例》列明的48種法定職業病中，並未明確涵蓋外賣員常見
的手部勞損，他建議政府研究將相關工傷亦納入保障。

香港運輸物流業工會聯會主席儲漢松向《大公報》表
示，歡迎政府立法，他稱曾有外送員工友因工傷導致骨關節
發炎，長達7個月無法正常上班，在沒有任何保障下 「手停
口停」 。他認為目前立法框架已與僱員補償保險看齊。

香港食物送遞員職工會主席韋新遠向《大公報》表示，
立法時間表體現了政府對基層勞工的關注。平台工作在香港
已存在12年，平台經濟發展勢頭良好，未來可能會出現如
美容師、清潔工等其他工種經平台接單的情況，政府立法時
可考慮擴大立法覆蓋的工種範圍。

外賣配送平台Keeta回覆《大公報》查詢表示，在數碼
平台工作者工傷補償機制立法框架的商議階段，Keeta與政
府及相關持份者保持交流，並致力長遠為香港市民帶來穩
定、可靠、高質素的外賣體驗。

即時貨運平台Lalamove回覆《大公報》查詢表示，司
機夥伴是Lalamove的重要合作夥伴，一直積極透過數碼平
台行業三方小組，與勞工處及勞工團體代表溝通，未來亦會
持續參與討論以完善立法細節，務求最終達至雙贏方案，在
加強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同時、又能兼顧平台公司的承擔能
力，讓數碼平台行業可持續及穩定發展。


